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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赣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2025 年度财务情况说明书

一、基本情况

赣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赣州农商银行）成立

于2012年7月11日,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60700598875097F。

住所：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章江南大道 10 号；法定代表人：刘

全华；注册资本：人民币捌亿捌仟捌佰零捌万肆仟壹佰零贰元整。

经营范围：吸收公众存款；发放短期、中期和长期贷款；办理国

内结算；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；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；

买卖政府债劵、金融债券；从事同业拆借；办理银行卡业务；代

理发行、代理兑付、承销政府债劵；提供保管箱服务；经银行业

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（凭金融许可证经营）。

二、资产负债情况

（一）资产负债情况

2025 年末，全行资产总额 506 亿元，主要为现金及存放中

央银行联行款项 22 亿元，占比 4.35%；存放同业款项及拆出资

金 21 亿元，占比 4.15%；发放贷款和垫款 322 亿元，占比 63.64%；

债权投资 138 亿元，占比 27.27%；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等其他

资产 3 亿元，占比 0.59%。负债总额 464 亿元，主要为向中央银

行借款 40 亿元，占比 8.62%；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5 亿元，占

比 1.08%；吸收存款 416 亿元，占比 89.66%；应付职工薪酬等其

他负债 3 亿元，占比 0.64%。

（二）所有者权益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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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末，所有者权益总额 42 亿元，其中实收资本 9 亿元，

占比 21.43%；资本公积 1 亿元，占比 2.38%；盈余公积 5 亿元，

占比 11.9%；一般风险准备 17 亿元，占比 40.48%；未分配利润

10 亿元，占比 23.81%。

三、利润实现和分配情况

（一）基本经营情况

2025 年，实现各项收入 199802.31 万元，同比下降 1.59%;

各项支出 155460.92 万元，同比下降 2.22%。

（二）利润实现情况

经江西惠普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，确认 2025 年

实现利润总额 44341.39 万元，实现净利润 35142.87 万元。

（三）利润分配情况

1.按照当年实现净利润的10%提取法定盈余公积3514.29万

元。

2.在当年实现的净利润中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5000 万元。

3.以 2025 年末股本总额为基数，按股东会表决确定的每股

分红金额进行 2025 年度分红。

四、各项税费缴纳情况

2025 年，全行缴纳各项税金 17621 万元，其中缴纳企业所

得税 9471 万元、增值税及附加 6194 万元、个人所得税及股金红

利税 1344 万元、房产税及土地使用税 352 万元、残保金等其他

税费 260 万元。

五、股权质押情况

至 2025 年末，已出质股权 9444 万股，占股本总额的 10.63%；



3

股权涉诉 8 户，司法冻结股权 447.51 万股，实冻股权 336 万股。

六、关联交易情况

商业银行关联交易是指银行机构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利益

转移事项。关联交易的类型分为一般关联交易和重大关联交易。

一般关联交易指本公司与一个关联方之间单笔交易金额占本公

司资本净额 1%以下，且该笔交易发生后本公司与该关联方的交

易余额占本公司资本净额 5%以下的交易。重大关联交易指本公

司与一个关联方之间单笔交易金额占本公司资本净额 1%以上，

或该笔交易发生后与该关联方的交易余额占本公司资本净额 5%

以上的交易。至 2025 年末，本公司关联交易余额共 69514.6 万

元，占本公司上季末资本净额的 15.17%，其中一般关联交易余

额 11085.6 万元、重大关联交易余额 58429 万元。本公司对单个

关联方的授信余额 10000 万元，占本公司上季末资本净额的

2.18%，对最大单个集团关联方的授信余额 58429 万元，占本公

司上季末资本净额的 12.75%，均符合关联交易监管要求。本行

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按照商业银行原则和内部审计程序，以不优

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，关联交易定价政策遵循国家

规定、市场价格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。

七、外部审计机构情况

本公司年报审计为江西惠普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。


